教育部　函
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傳真：02-2397694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柯今尉
     聯絡電話：02-23565991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6年11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台高通字第0960184085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附件：
主旨：有關　貴校校務基金5項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修訂事宜
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　查照。
說明：
一、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（以下簡稱管監辦法）第8條、第9條及第19條條文，前經本部修正發布，並報行政院備查，經行政院函復請本部就相關單位意見研酌妥處。
二、本部前以96年9月10日台高通字第0960136569號函（諒悉），請　貴校配合管監辦法修正條文辦理下列事項：
(一)訂定辦理5項自籌收入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給基準。
(二)將編制內教師本薪 (年功薪)、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支給基準報部備查。
(三)各校現有校務基金5項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，若條文內容與本辦法修正條文不符者，請儘速修正並報部備查。
三、因本部研酌行政院相關單位意見後，將於近期依行政院意見修正管監辦法，爰請　貴校暫緩辦理上述事項；俟管監辦法修正發布後，再另函通知應配合辦理事項。
正本：各國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本部技職司、中教司、社教司、體育司、人事處、會計處、高教司









